附件2
武汉理工大学涉密人员参加涉外活动保密审查审批表
	姓    名
	　
	涉密等级
	□一般          □重要

	所在单位
	　
	活动地点
	　

	活动时间
	　
	业务类型
	□短期        □因公            □长期        □因私

	活动内容
	□科学技术开发□讲学□进修
□培训□学术会议□文献资料交换□考察□谈判□合作研究□合作调查□合作经营□展览□咨询
□其它：
	业务     主管单位
	□国际处/港澳台办
□人事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其它

	保密提醒
	1、宣读了《武汉理工大学涉密人员对外科技交流保密守则》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宣读了《武汉理工大学涉密人员出国、出境保密守则》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、宣读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对失、泄密行为的处罚规定；
4、宣读了《对外经济合作提供资料保密暂行规定》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、阅签《武汉理工大学涉密人员参加对外交流活动保密方案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提醒人签字：
	　
	 提醒时间：

	提供的资料/       物品清单
	□文件□文章□资料      
□音像制品  □仪器       □设备□样品□标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具体清单另附）
	保密义务承诺书
	    本人承诺，在国外、境外期间遵守保密守则，执行保密方案，保证履行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
	
	
承诺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

签字时间：


	所在单位意见
	对保密方案、所提供的资料/物品进行了保密审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同意      □不同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　
	保密责任人签字（公章）：

	
	　
	　
	年   月   日

	国际处（港澳台办）/人事处
意见
	□同意      □不同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　
	签字（公章）：

	
	　
	
	年   月   日 

	保密办意见
	□同意      □不同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
	签字（公章）：

	
	　
	　
	年   月   日 

	注： 本表一式三份，所在单位、保密办、国际处（港澳台办）、人事处各一份。 


武汉理工大学涉密人员参加对外交流活动保密方案
一、保密守则：
(一)公开的对外科技交流活动不得涉及国家秘密。
(二)活动期间不携带和不提供国家秘密载体（涉密的计算机、便携机、U盘、光盘、移动硬盘、文件资料）。
(三)任何场合不谈论涉及国家秘密的事项。
(四)活动期间做好保密措施，不使用无线设备。
(五)私人通信、电话、电报、MSN、QQ、微信等不得涉及国家秘密。
二、境外应急预案
出境前：1．登录外交部网站www.mfa.gov.cn，查询中国驻外使、领馆的地址和联系方式。
2、备好证照中的个人信息页和签证复印件，以及几张证照照片，并与护照分开存放，以备急需。
出境后：(一)如您在境外遗失护照：
1. 立刻向中国驻当地使领馆报告、向当地警察局报案、向学校国际处说明情况；
2. 国际处上报发证机关，由发照机关在系统内注销遗失护照；
3. 当事人前往中国驻当地使领馆办理临时旅行证，凭该证件回国；
4. 向国际处提交情况说明并上缴临时旅行证。
（二）在境外遭遇重大事故、人身安全受到威胁、危及所携带的国家秘密载体安全的紧急情况，要立即销毁所携带的秘密载体，及时向中国驻当地使领馆、学校国际处报告，同时寻求领事保护：
1.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寻求领事保护
方式1 电话求助
拨打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热线，在国内拨打：010-12308；在境外拨打：+86-10-12308，接通后按“0”再按“9”优先转人工服务。
方式2 网络求助
登录微信进入“领事直通车”公众号、使用“外交部12308”微信小程序、下载“外交部12308”APP，按提示进入人工客服对话或选择一键呼叫12308热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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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密责任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签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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